
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会计电算化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指导和规范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会计电算化工作，保证会计电算化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财政部《会计电

算化管理办法》和《会计电算化工作规范》，结合基金会财务管理和会计

核算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包括会计电算化岗位责任制度、会计电算化操作管理

制度、计算机硬软件和会计数据管理制度、电算化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的计算机硬件是指支撑财务软件正常运行的计算

机及其相关设备，计算机软件是指用友财务软件及其他相关软件。

第四条 信息技术人员应对财务软件系统进行日常维护及对数据库的

管理。

第二章 会计电算化岗位责任制

第五条 基金会各财务核算单位必须使用基金会指定的财务软件进行

财务核算，并建立会计电算化岗位责任制，明确各电算化岗位的职责范围。

第六条 电算化会计岗位职责如下

（一）由财务部设立，负责基金会会计电算化的规划和管理，协调基

金会财务用计算机的使用及财务软件的运行；对电算化操作人员的权限进

行分配及管理；协调、督促财会人员的电算化工作，完善基金会的电算化

制度。

（二）由信息技术管理人负责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管理及维护，维

护财务网络的安全、正常运行；管理服务器数据库及数据备份工作；协助

电算主管规划和推进基金会会计电算化工作；



（三）由财务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事项进行会计处理并及时输入记

账凭证等会计数据，输出记账凭证、会计账簿、报表，进行部分会计数据

处理工作；负责会计资料的整理、登记、保管、保密工作；负责建立健全

会计档案借阅、使用登记制度。

（四）实行电算化后，定期对会计电算化各岗位人员进行考核，对不

按照本制度履行岗位职责，给基金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基金会有关规

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章 会计电算化操作管理制度

第七条 操作人员必须以“命名用户方式”登录财务软件系统，操作

人员的密码由操作人员自己拟定。操作人员对自己的密码必须严格保密，

泄漏密码产生严重后果的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八条 财务软件系统登录密码先由财务负责人在账套管理中统一设

定初始密码，并通知会计电算化操作人员，再由会计电算化操作人员在客

户端自行更改。

第九条 会计电算化人员在财务软件系统中均应以实名进行用户登

记，并由电算主管根据内部控制制度规定的原则赋予相应操作权限。

第十条 财务软件系统中的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及系统管理

的超级管理员密码由电算主管和电算维护员共同管理。

第十一条 出纳人员只有现金管理系统的管理权限。

第十二条 日常操作程序

（一）电算维护员每天到岗后，首先检查服务器是否正常开启，检查

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是否正常运行，为其他工作做好准备；

（二）会计人员根据原始凭证运用正确的会计科目填制记账凭证，并

打印机制记账凭证，同时签名或盖章确认；



（三）每天工作结束后，电算维护员可依据工作情况选择是否关闭服

务器，如要关机应提前通知电算主管，由电算主管通知各在线操作人员，

各在线操作人员退出后方能关闭服务器。

（四）操作人员离开操作使用计算机的工作现场，应立即退出财务软

件系统，否则应承担被人利用本人登录名进行操作的全部责任。

第四章 计算机硬件、软件和会计数据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各核算单位应为开展会计电算化配备必要的计算机，硬件

设备和软件。

第十四条 计算机硬件设备的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电算维护员应经常对有关设备进行保养，保持机房和设备的整

洁，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二）电算维护员应定期对计算机存放场所的安全措施进行检查，包

括对消防和报警设备、地线和接地、防静电、防雷击、防鼠害、防电磁波

等设备和措施进行检查，保证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三）电算维护员应对硬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及时排除，由于本

身条件没有能力解决的或不能解决的应及时与硬件生产或销售商联系解

决，并对故障情况和处理措施及结果等予以记录；

（四）需要对硬件设备更新、扩充、更换，应及时提出建议，经基金

会领导审批后及时实施，并及时做好数据备份工作，保证机内会计数据的

连续和安全，同时做好相应记录。

第十五条 计算机软件的维护分为系统软件维护和财务软件维护，包

括以下内容

（一）系统软件维护包括检查系统文件的完整性，系统文件是否被非

法删除和修改，以保证系统软件的正常运行。



（二）财务软件维护包括操作维护与程序维护：

1、对财务软件日常操作维护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电算维护员应

及时解决。如不能排除，应立即报告电算主管并联系财务软件供应商予以

指导或现场处理。

2、对财务软件的修改、版本升级等程序维护由财务软件供应商负责，

电算主管及电算维护员应与软件供应商进行联系，及时得到新版财务软

件。

3、对正在使用的财务软件进行升级，应报经财务部和信息技术中心

负责人审批后进行，并记录升级时间及模块。

第十六条 会计数据的备份

（一）会计数据的备份由电算维护员负责，包括至少每天进行一次硬

盘备份或启用自动备份系统，对重要会计数据更新或修改后应及时进行备

份，会计年度结束后及时进行刻录备份。

（二）电算维护员或档案管理员应根据存储介质的不同情况定期对备

份存贮介质进行可用性检查，发现缺损或备份数据丢失的，应立即补充备

份。

（三）计算机内的会计数据遭到非法操作和毁损等需要恢复时，在经

电算主管及电算维护员同意后，必须使用最新的正式备份。

第五章 电算化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电算化会计档案管理是基金会重要的会计基础工作，要严

格按照财政部《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及相关要求，对电算化会计档案进行

管理。

第十八条 电算化会计档案管理的内容和范围



（一）电算化会计档案包括存储在磁盘、光盘等介质上的会计数据和

计算机打印的书面等形式的会计数据。

（二）会计数据是指记账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包括报表格式

和计算公式）等数据，以及财务软件系统开发运行中编制的各种文档以及

其他会计资料。

（三）财务软件设计书、软件程序、用户操作手册、本单位电算化系

统构成说明和财务软件工作日志等，视同会计档案保管。

第十九条 电算化会计档案的日常管理

（一）各核算单位使用计算机打印的书面形式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会计报表，由本单位财务负责人或会计主管负责保管。

（二）会计电算化记账凭证制单完成后应立即打印输出，打印的记账

凭证上应有制单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审核人员签名或盖章、财务负责人签

名或盖章。收付款记账凭证还应有出纳人员签名或盖章。

（三）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可采用计算机打印的活页账页装

订成册，应每天登记并打印，做到日清月结。对每天业务较少、不能满页

打印的，也可按旬打印。一般账簿按年打印，遇税务、审计等管理部门检

查时，应按其要求，及时打印有关账簿、报表等。

（四）各类账簿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必须完整打印，装订

成册存档。发现已打印的纸质会计档案有缺损时，必须补充打印。所有记

账凭证数据和明细分类数据都存储在计算机内的情况下，总分类账可用"

总分类账本期发生额及余额对照表"替代。

（五）年度结束后 30日内，财务人员应将打印的记账凭证分月、按凭

证序号整齐装订成册，由财务负责人或财务主管、审核人员和装订人员签

名或盖章，存档妥善保管。



（六）每月结束后 15日内、年度结束后 45日内，财务人员应将打印

的会计报表和有关会计资料整齐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由单位负责

人、财务负责人或财务主管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存档妥善保管。

（七）存储在磁盘、光盘等存储介质上的会计电子文档由电算维护员

保管。

（八）保存的会计档案应为本单位积极提供利用，档案必须进行科学

管理，做到妥善保管、存放有序、查找方便。

第二十条 电算化会计档案的保管要求

（一）电算化会计档案存放地点应达到防磁、防火、防潮、防尘、防

盗、防虫蛀、防霉烂和防鼠咬等要求，重要会计档案应准备双份，并尽可

能存放在两个不同建筑物内。

（二）对纸质会计档案和存贮介质保存的会计档案应分类保存。

（三）会计电算化档案的保管时间

1、计算机打印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的保管期限及电子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与手工账保管期限一致；

2、购买会计电算化专用的计算机、打印机的报价单、保修单、使用

说明书、购机清单等资料作为会计电算化硬件档案保管，保管期限至相应

硬件被出售、报废等处置完毕；

3、电算化系统软件的程序盘、使用说明、合同等全套软件档案应妥

善永久保存。

（四）日常备份存贮介质由电算维护员妥善保管、统一编号，应装在

保护封套或包装盒中，并置于保存柜中。年度以存贮介质保存的会计数据

备份盘交由纸质档案管理员统一归档保存。



第二十一条 电算化会计档案必须严格执行安全和保密制度，会计档

案不得随意堆放，严防毁损、散失和泄密。各种会计资料（包括纸质和用

存贮介质保存的会计数据），未经理事会同意，不得外借和带出单位。经

理事会同意借阅会计资料，应该履行相应的借阅手续。存放在存贮介质上

的会计资料借阅归还时，还应该认真检查其安全性和完整性，防止感染病

毒和数据丢失。

第二十二条 电算化会计档案保管期满后，按财政部《会计档案管理

办法》的要求进行销毁。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本基金会理事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经 2020 年 4 月 10 日第一届第九次理事会表决通

过后实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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